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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受理指標檢核表(30337800A00_ATTCH1.do

c)

主旨：檢送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受理指標檢

核表」（以下簡稱檢核表）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局所屬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，教師疑似有教師法第十

四條第一項第十四款所定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

事實者，基於尊重學校本位管理精神，由學校依教育部訂

頒之「處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應行注意事項」

及本局訂定之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等以下

學校處理不適任教師補充規定」自行組成調查小組及輔導

小組並處理後續相關事宜為原則。

二、承上，本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倘不克處理應先依旨揭檢核

表自行檢核符合受理指標，再辦理函報本局專業審查委員

會受理案件之事宜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、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、社團法人台北市教

師會、臺北市國小學生家長會聯合會、臺北市國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（請萬芳高

中轉交）、臺北市高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（請育成高中轉交）、臺北市高職學生

家長會聯合會（請木柵高工轉交）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、臺北市政府教育

局特殊教育科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學前教育科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督學室 2018-01-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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